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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HUNDER SKY BATTERY LIMITED
中 聚 雷 天 電 池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9）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財務摘要

‧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半年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由去年相應期間

約2,400,000港元增加近28倍至約69,400,000港元。

‧ 本集團確認一次性商譽減值約 935,500,000港元、專利使用權攤銷約

128,200,000港元，以及可換股債券之內在利息開支約40,500,000港元，該等

項目乃非現金項目，並將不會影響本集團之現金流量狀況。

‧ 撇除商譽減值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錄得

EBITDA（即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約25,200,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LBITDA（即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虧

損）約6,0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約為1,060,000,000港元（截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500,000港元）。撇除商譽減值、專利

使用權攤銷及可換股債券之內在利息開支外，本集團錄得淨溢利約

44,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虧損約6,500,000港

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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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聚雷天電池有限公司（「中聚雷天」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益 2 69,433 2,387

銷售成本 (33,494) (1,591)

毛利 35,939 796

其他收入 2 197 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302) (63)

一般及行政開支 (21,472) (8,547)

財務成本 3 (40,502)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4 11,330 －

商譽減值 9 (935,484) －

無形資產攤銷 10 (128,183) －

攤薄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之收益 － 3,804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2,536)

除稅前虧損 5 (1,079,477) (6,544)

所得稅 6 19,505 －

期內虧損 (1,059,972) (6,54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59,972) (6,544)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0.338)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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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059,972) (6,54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撥回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匯兌儲備 － (130)

折算境外附屬公司之匯兌差額 21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 21 (13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059,951) (6,67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59,951)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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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0 3,511,817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93 1,52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8,479
其他經營資產 205 205

3,517,715 20,205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16,028 5,35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2 30,535 －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0,257 304,361

566,820 309,71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3,850) (2,126)
應付稅項 (8,695) －

(12,545) (2,126)

流動資產淨值 554,275 307,58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71,990 327,794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049,808) －
遞延稅項 (772,600) －

(1,822,408) －

資產淨值 2,249,582 327,794

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7,060 22,221
儲備 2,212,522 305,573

權益總額 2,249,582 32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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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簡明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編製本中期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於本期間之中期業績首次採納無形資產及可換

股債券之會計政策以及下列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為「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無形資產

具有限使用年期之專利使用權按成本值減累計攤銷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攤銷按專利使

用權之加權平均使用年期攤銷。

可換股債券

具有負債特點之可換股債券部分會於財務狀況表確認為負債，當中扣除交易成本。於發行可

換股債券時，負債部分之公平值以同等不可換股債券之市場利率釐定，而此金額會按攤銷成

本入賬列為長期負債，直至轉換或贖回為止。餘下所得款項會於扣除交易成本後分配至換股

權，而換股權會在股東權益內確認並計入其中。換股權之賬面值不會於以後年度重新計量。

交易成本會於可換股債券之負債與權益部分之間按所得款項於首次確認工具時在負債與權益

部分之分配額分配。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中期業績已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股份形式之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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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有關香港租賃土地租賃期之釐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

　（二零零九年五月）

除下文所述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之中

期業績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引入將會影響商譽之確認金額、收購發生期間所呈報之業

績及未來呈報之業績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之多項改變。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

訂）之影響導致本集團產生獨立於業務合併所列賬之相關收購成本約9,007,000港元，並於綜

合收益表中確認為開支（之前作為收購成本的一部分列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要求，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之並未失去控股權之變動應列為權

益交易。因此，有關變動不會影響商譽，亦不會由此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經修訂準則亦

更改了對附屬公司產生之虧損以及對失去附屬公司控股權之會計處理方式。相應產生之修訂

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動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

率變動之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之

權益。鑒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進行有關交易，故採納有關經修

訂準則對本集團並無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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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於本中期業績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比較數字

　之有限豁免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移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1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2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如適用）
4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收益、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益指銷售可充電電池產品及一般產品所得款項（扣除折扣及退貨）、證券經紀服務收入、庫

務投資收入（包括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及買賣證券淨收益之合計總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可充電電池產品 68,276 －

證券經紀服務收入 285 586

在貨幣巿場庫務投資之銀行利息收入 872 48

買賣證券淨收益 － 83

銷售一般產品 － 1,670

收益總額 69,433 2,387

其他收入 197 2

總計 69,630 2,389

營運分類乃按提供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資料之內部報告為基準而予以識別。該等資料乃呈報

予主要營運決策人以供彼等審閱，並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用途。



– 8 –

主要營運決策人認為，本集團業務架構乃按其產品及服務分為若干業務單位，須予呈報營運

分類如下：

(a) 電池產品分類包括銷售可充電電池產品（於期內開始）；

(b) 證券經紀分類提供證券經紀服務；

(c) 庫務投資分類代表在貨幣市場之投資；

(d) 證券投資分類包括買賣證券；及

(e) 一般貿易分類包括買賣一般產品。

分類溢利／（虧損）指在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情況下各分類所錄得之溢利／（產生之虧損）。此

乃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之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方法。

分類間交易乃以與第三方進行類似交易之方式及按公平基準進行。

(a) 分類收益、溢利或虧損及資產：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銷售電池產品 證券經紀 庫務投資 證券投資 一般貿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

　之收益 68,276 285 872 － － 69,433

分類間收益 － － － － － －

須予呈報分類收益 68,276 285 872 － － 69,433

除稅前須予呈報

　分類溢利／（虧損）

　（附註 ) (1,071,117) (1,263) 872 － － (1,071,508)

附註： 商譽減值935,484,000港元、無形資產攤銷128,183,000港元及財務成本40,502,000

港元包含於銷售電池產品業務分類之須予呈報分類虧損。



– 9 –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銷售電池產品 證券經紀 庫務投資 證券投資 一般貿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

　之收益 － 586 48 83 1,670 2,387

分類間收益 － 7 － (7) － －

須予呈報分類收益 － 593 48 76 1,670 2,387

除稅前須予呈報

　分類溢利／（虧損） － (1,220) 48 (185) (8) (1,36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銷售電池產品 證券經紀 庫務投資 證券投資 一般貿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資產 3,711,983 10,412 346,824 67 12 4,069,298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銷售電池產品 證券經紀 庫務投資 證券投資 一般貿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資產 － 10,467 288,561 68 8 299,104

(b) 須予呈報分類收益、溢利或虧損及資產之對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收益總值 69,433 2,387

對銷分類間收益 － －

綜合收益 69,433 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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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虧損總值 (1,071,508) (1,365)

對銷分類間虧損 － －

本集團外部客戶所產生之須予呈報分類虧損 (1,071,508) (1,365)

攤薄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之收益 － 3,804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2,53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1,330 －
未分配企業開支 (19,299) (6,447)

除稅前綜合虧損 (1,079,477) (6,544)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予呈報分類資產總值 4,069,298 299,104

對銷分類間資產 － －

4,069,298 299,10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8,479

未分配企業資產 15,237 12,337

綜合資產總值 4,084,535 329,920

(c) 地區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2,769 1,670 3,512,322 18,479

美國 31,572 － － －
歐洲國家 19,520 － － －
香港 1,487 717 5,393 1,726

其他 4,085 － － －

69,433 2,387 3,517,715 20,205

收益及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客戶及資產所在地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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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週期性之營運

本集團業務並不受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之重大影響。

3. 財務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之內在利息 40,502 －

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Carico Strategic Investment Ltd（「Carico

Strategic」）與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協議，據此，買方同意購買，且Carico Strategic同意

出售杜安有限公司（「杜安」，當時由Carico Strategic全資擁有，並持有密之雲（北京）呼叫產

業基地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19.5%股本權益）之

全部股本權益以及杜安應付本集團之股東貸款約22,000,000港元，總代價為30,000,000港元。

出售交易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完成。出售該附屬公司之收益約11,330,000港元已於期內確

認。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利息收入 (1,046) (50)

售出存貨成本 33,494 1,591

無形資產攤銷 128,183 －

商譽減值 935,484 －

折舊 518 57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1,330) －

匯兌收益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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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稅項：

　期內撥備 8,695 －

　遞延 (28,200) －

期內稅項抵扣 (19,505) －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就香港稅務而言錄得虧損，故並無

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之應

課稅溢利按25%計算。

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i)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1,059,97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6,544,000港元）及 (ii)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為3,134,372,000股普通股計算（二零零九年：1,830,421,000股普通股）。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普通股加權 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 平均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報告期初之已發行普通股 2,222,125 1,830,421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之影響 49,549 －

根據收購交易發行股份之影響 552,316 －

根據認購事項發行股份之影響 268,852 －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之影響 41,530 －

報告期末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34,372 1,8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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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虧損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或可換股債券獲兌換，此將導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虧損減少。因此，該兩個期間之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就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9. 業務合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恊洋有限公司（「恊洋」）與鍾馨

稼先生（「鍾先生」）及苗振國先生（「苗先生」），代表彼等本身及其他賣方，就收購事項（定義

見下文）訂立意向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作為恊洋

之擔保人、恊洋、當時六名獨立第三方包括Mei Li New Energy Limited（「Mei Li New Energy」）

（由鍾先生實益擁有，作為第一賣方）、Union Ever Holdings Limited（「Union Ever」）（由苗先

生實益擁有，作為第二賣方）及其他四名人士（統稱「賣方」）、鍾先生作為Mei Li New Energy

之擔保人及苗先生作為Union Ever之擔保人訂立兩份協議，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且

恊洋有條件同意向賣方收購Union Grace Holdings Limited（「Union Grace」）（一間於英屬維爾

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Union Grace集團」），代價

為2,750,000,000港元（「代價」）（「收購事項」），而鍾先生、苗先生、Mei Li New Energy及Union

Ever已共同及個別向恊洋保證，Union Grace集團於收購事項完成日期起計第一年之經審核除

稅及非經常項目後及未計攤銷溢利（「實際溢利」）將不少於150,000,000港元（「保證溢利」）。將

予各別發行予Mei Li New Energy及Union Ever本金額7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合稱「禁

售可換股債券」）設有禁售安排。倘實際溢利低於保證溢利，本公司將有權註銷禁售可換股債

券，數額相等於保證溢利超出實際溢利之金額。註銷之禁售可換股債券須按均等比例於Mei

Li New Energy及Union Ever之間分配。

代價乃以(i)現金100,000,000港元； (ii)按發行價每股0.20港元發行783,517,010股本公司每股面

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及(iii)本金額2,493,296,598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支付。可換股債券不計息、

到期日為可換股債券發行日期起計第八個週年日，且賦予持有人有權按每股股份0.20港元之

換股價（可予調整）將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Union Grace集團已獲鍾先生及雷天

電池技術有限公司（為鍾先生實益擁有之公司）授予專利（「特許專利」）之獨家使用權，用於生

產、推廣、分銷及銷售若干特製鋰離子電池產品以及其所有改良。特許專利包括十五項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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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二五年五月止期間到期。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完

成。收購事項亦因於完成時委任鍾先生及苗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而根據上巿規則構成本公

司之一項關連交易。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及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

五日刊發之通函及公告內。

收購事項會有助本集團多元化拓展至具顯著增長潛力之新業務系列。

Union Grace集團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完成日期之公平值如下：

公平值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無形資產（附註10） 3,640,00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5,88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3,6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5

其他應付款項 (2)

遞延稅項 (800,800)

2,848,759

商譽（附註） 935,484

3,784,243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代價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100,000

發行可換股債券 2,493,296

發行783,517,010股普通股

　按發行價每股0.20港元發行股份 156,704

　公平值增加 1,034,243

按公平值發行股份 1,190,947

收購成本總額 3,78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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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流出淨額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

已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0,000)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流出淨額 (99,99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和應收關連公司款項為應收總合約款項。於完成日，預期並無應收款項

不可收回。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專利使用權之無形資產公平值為3,640,000,000港元，此乃根據

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使用收入法下之多期剩餘盈利方法所進行之估

值釐定。

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完成。故此，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收益

68,276,000港元及虧損75,626,000港元（當中包括無形資產攤銷128,183,000港元（附註10））已合

併入本集團。與收購相關之成本9,007,000港元已於綜合收益表中確認。

倘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已完成，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收益

及虧損總額分別應為78,343,000港元及1,055,568,000港元。備考資料僅供說明用途，未必可作

為倘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已完成，本集團實際取得之收益及業績之指標，亦無意

作為未來業績之預測。

附註： 商譽乃主要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市價由訂立意向書之日起至收購事項完成日之大幅上

升引起公平值改變所致。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要以完成日當日之

每股收市價作為本公司發行股份之公平值，用以計算由收購事項產生之商譽。已確認

之商譽預計不可作扣除所得稅之用。董事認為，Union Grace集團現金產生單位之可

收回金額（以參照此現金產生單位之折算現金流量計算之使用價值而釐定）低於其賬

面值。因此，935,484,000港元已於本期間全數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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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專利使用權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成本

　期內收購附屬公司之添置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附註9） 3,640,000

累計攤銷

　期內支出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28,183)

賬面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511,817

本集團於期內收購Union Grace集團，並已獲授予專利權使用權，此乃製造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產品所需，公平值總額為3,640,000,000港元。無形資產獲中國及美國法例（如適用）保護，使

用特許專利權並無地區或其他限制，並按10年之平均使用期攤銷。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附註） 5,310 1,825

按金及預付款項 5,011 3,487

其他應收賬款 789 42

已支付予關連公司之按金 4,918 －

16,028 5,354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2,142 1,229

一至三個月 62 592

三個月以上 3,106 4

5,310 1,825

附註： 其中包括證券經紀業務應佔款項2,24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825,000

港元），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個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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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之貿易條款為現金或信貸形式。對於以信貸形式進行貿易之客戶，會按相關業務慣例

給予信貸期。並為客戶設定信貸限額。本集團對於未償還之應收賬款進行嚴格監控，以減低

信貸風險。逾期之結欠均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

除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賬款以當時香港最優惠利率加年利息五厘計息外，剩餘應收貿易賬款

結餘概不計息。應收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2.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之總供應協議，深圳市雷天電動車動力總成有限公司與

深圳市雷天電源技術有限公司（統稱為「中國營運公司」）將按照Union Grace集團之要求製造

及向Union Grace集團供應可充電鋰離子電池產品。中國營運公司亦會提供其現有及舊客戶詳

情，並協助本集團向該等客戶銷售鋰離子電池產品及其相關產品。期內，本集團正設立其本

身之銷售公司以處理該等鋰離子電池產品，因此，本集團已委聘中國營運公司（作為代理），

代表本集團（作為主事人）無償處理一切銷售。中國營運公司由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股東鍾馨

稼先生間接全資擁有，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兼關連人士。於報告期末，中國營運

公司就應付本集團之貿易銷售已收款項經扣減應付中國營運公司之貿易採購及按金款項，應

付款項為30,535,000港元，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於本期間內，應收關連

公司款項之最高結餘為34,665,000港元。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669 1,21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181 910

3,850 2,126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669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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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乃屬於證券經紀業務款項，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個交易日，並以貼近當時市場

存款利率計息。

14.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之承擔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收購資產之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116,00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協議，以代價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

於116,000,000港元）收購包括土地、廠房、辦公樓以及生產設備及設施在內之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有條件收購附屬公司的承擔，交易詳情於附註9敘

述。

15.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報告期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約54,680,000份可認購本公司約54,68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普通股之購股權獲行使，行使價介乎每股 0.061港元至 0.23港元，總代價約為

6,658,000港元計入本公司，及行使價每股0.061港元之20,000份購股權於一位僱員辭任後

已失效。

(b) 於報告期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總本金額為19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已按換股價每

股0.20港元轉換為950,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c)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本集團與三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資產轉讓協議以收購資

產（「資產」），包括位於中國吉林省遼源經濟開發區友誼工業園區之土地、建於該土地上

之廠房及辦公樓，以及生產設備及設施。資產之代價為人民幣 29,000,000元（相當於

33,640,000港元）。

16.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及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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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分銷及銷售可充電式鋰離子動力電池（「鋰離子電池」）業務。

本集團鋰離子電池產品的主要應用領域包括電動車及儲能裝置。本集團亦參與證

券投資、證券經紀及一般貿易業務。

市場概覽

今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務院公佈《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

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七大產業」）訂下五年後產業

規模將佔國內生產總值（「GDP」）8%的目標，至十年後更增加至15%。按二零零九

年GDP達人民幣34萬億元並按年平均增長8%計算，五年及十年後，七大產業的總

規模將分別達人民幣4.3萬億元和人民幣11.7萬億元。七大產業中的節能環保產業、

新能源產業及新能源汽車產業正在高速發展，鋰電池是其發展所必需的核心部件，

可見未來市場對安全可靠、高能量密度及原材料符合環保要求的高科技鋰電池產

品將有龐大需求。

電動汽車之電池市場

近年，世界各地致力提倡節能減排，推廣使用純電動汽車。中國政府繼提出至二

零二零年，實現較二零零五年減少單位GDP能源消耗40%的目標後，及後出台的

《關於開展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補貼試點的通知》中，為鼓勵選用電動車，國家更

為每輛電動車提供最高達人民幣6萬元的補貼，大力推動電動車普及化。相關措

施實施後，各省市紛紛積極回應，其中深圳市在國家補貼的基礎上，對每輛電動

車額外再提供最高達人民幣6萬元的補貼，為電動車帶來龐大發展空間。市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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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預期到二零一五年，全世界電動車年銷售量至少將會達到4,000,000輛，而每輛

電動車平均需要配上10,000安培小時以上的鋰電池來支持行駛200公里以上的續航

里程，由此可以預計，全球對電動車使用之鋰電池的需求在未來五年將會達到每

年400億安培小時以上。

儲能電池市場

全球近年為解決環保及污染問題而力爭發展電動車，希望藉此降低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惟在現時各國仍主要依靠火力發電的情況下，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其中中國的火力發電量更佔全國總發電量80%以上，因此，發展風能及太陽能等

可再生能源用以發電的需求更為殷切。根據世界風能協會資料顯示，截至今年六

月底，中國全國風力發電功率已達至33,800兆瓦，較去年年底增長30%，而全球風

力發電功率在六月底更達至175,000兆瓦，較去年年底增長10%。若按年平均計

算，二零一零全年的全球風力發電功率將會增加32,000兆瓦，換算為一小時的能

量儲存需求，約相等於100億安培小時的鋰電池。

除新能源的儲能應用外，大容量鋰電池同時可為電網調峰作儲能用途，達到節能

環保的效果。不少國家和地區的電費按高峰時段及非高峰時段之需求徵收，透過

電池儲電系統，便可在收費較便宜的非高峰時段儲存電能，供高峰時段之用以節

省成本。其中美國加州一年的工業用電量便達510億度電，全年每度電高峰價格

與非高峰價格的平均差價約為0.038美元。若加州所有工業均使用高峰電，更換大

容量鋰電池儲存非高峰電後，每年能節省最多19.4億美元電費。

受到全球社會環保意識愈益提高，各國政府積極推動環保政策，以及市場上對環

保電池產品的殷切需求等利好宏觀因素，均會為本集團的鋰離子電池業務帶來巨

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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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自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完成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後，經過過去六個

多月的過渡期，鋰離子電池業務已順利交接，其中營運首四個月的營業額及利潤

均反映在本次中期業績上。根據簽訂的專利許可契約，鍾馨稼先生（本公司現時

之董事）及其實益擁有之公司授予本集團獨家使用十五項鋰電池的專利許可，用

於生產不同規格的鋰離子電池產品，單體電池容量從最小的40安培小時至最大的

10,000安培小時不等。

本集團鋰離子電池產品的客戶基礎遍佈全球，包括澳洲、奧地利、加拿大、中國、

捷克共和國、英格蘭、德國、香港、意大利、日本、韓國、斯洛伐克、西班牙、

瑞士、土耳其及美國等國家及地區。市場對中聚雷天鋰離子電池產品有龐大需求，

為抓緊電動車逐漸普及和新能源發展所帶來的無限機遇，本集團除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十八日訂立總供應協議外，於本年九月二十七日亦公佈收購位於中國吉林省

一幅總面積約30,144平方米的土地連廠房及設備，用於自行生產電池產品。收購

完成後，預期初步電池年產能力約為70,000,000安培小時，預計於本財政年度投入

生產。本集團同時正進行可行性研究，考慮將吉林基地的電池年產能力提升至5

億安培小時，屆時吉林廠房將成為本集團於內地的主要鋰離子電池生產基地之一。

除專注於自身業務發展外，本集團亦積極參與業界活動，從而令本集團的鋰離子

電池產品獲得市場的廣泛認可。今年六月，本集團成為綠色汽車耐力賽（the Racing

Green Endurance，「RGE」）的電池供應商，協助RGE的Radical SRZero純電動賽車

橫越南北美洲，行駛長達26,000公里的泛美高速公路。RGE純電動賽車在十一月

二十三日完成了這項壯舉，印證了中聚雷天鋰離子電池產品經歷71天的測試和磨

練後，產品性能仍然卓越非凡，此舉不但展示了電動車技術已發展至新一頁外，

亦彰顯了本集團專利電池作為電動車理想能源的領導地位。同時，本集團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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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用於上海世博會倫敦案例零碳館中，該館採用了中聚雷天鋰離子電池產品作

儲電及供電之用，而中聚雷天更獲大會頒發「二零一零年中國最佳低碳環保先鋒

企業」獎項。

及後於十一月，中聚雷天鋰離子電池產品參展世界最大規模及最具影響力的電動

車及新能源汽車盛會－「第25屆世界純電動車、混合動力車和燃料電池車大會暨

展覽會」。本集團與客戶在深港兩地會場上共同展示多款新一代環保純電動汽車，

均獲得不俗反應，並接獲眾多潛在客戶諮詢。本集團將積極與這些潛在客戶保持

緊密聯繫，共同探討合作機會。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約 2,400,000港元增加近 28倍至約

69,400,000港元，主要是來自於收購事項（定義見下文「重大收購及出售」分節）完

成後從事鋰離子電池業務之新收購附屬公司。毛利由去年同期約800,000港元增加

至約35,900,000港元。本集團期內虧損由去年同期約6,500,000港元擴大至今年同期

約1,060,000,000港元。虧損大幅增加主要乃因(i)商譽減值約935,500,000港元（去年

同期為零）； (ii)一般及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約8,500,000港元增加至約21,500,000

港元（當中約9,000,000港元因收購事項所引致））增加；(iii)可換股債券之內在利息

開支約40,500,000港元（去年同期為零）；及(iv)專利使用權之攤銷約128,200,000港

元（去年同期為零）所致。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因收購事項開展銷售鋰離子電池產品新分類業務。該分類業

務由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收購事項之完成日期）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錄得營業額約68,300,000港元。此佔本公司總營業額約98.3%（二零零九年：

無）。該分類業務確認虧損約1,071,1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收購事項引起之一次

性商譽減值約935,500,000港元、專利使用權攤銷約128,200,000港元，以及可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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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之內在利息開支約40,500,000港元所致，該等項目乃非現金項目，並不會對本

集團之現金流量造成任何影響。撇除該等非現金項目之影響，銷售鋰離子電池產

品於期內貢獻溢利約33,1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來自證券經紀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

同期約600,000港元減少至約300,000港元。該分類業務錄得營運虧損約1,300,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約1,200,000港元）。

於本回顧期內，中國、美國、歐洲國家、香港及其他地區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約18.4%（二零零九年：70.0%）、45.5%（二零零九年：無）、28.1%（二零零九年：

無）、2.1%（二零零九年：30.0%）及5.9%（二零零九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i)非流動資產約3,517,700,000港元，主要

包括無形資產；及(ii)流動資產約566,800,000港元，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於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因而錄得現金淨額約520,300,000

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總額約為1,835,000,000港元，主要

包括可換股債券約1,049,8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

負債比率約為19.4%（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此比率乃按本集團之債務

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加債務淨額。債務淨額是按照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應付稅項

及可換股債券的總和，減現金及銀行結餘計算。

外㶅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結算。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因兌換率波動而

承受重大風險，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公司發行 783,517,010股代價股份及本金額

2,493,296,598港元並於二零一八年到期之零息可換股債券，作為收購事項（定義見

下文「重大收購及出售」分節）部分代價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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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與Jade Time Investments Limited

（一間由李嘉誠先生間接全資擁有之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訂立之認購協

議，發行合共40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價格為每股股份0.73港元。

於期內，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將總本金額合共4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以換股價

每股股份0.20港元兌換為2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購股權授

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及發行100,350,000股本公司股份。

因上文所述，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2,222,125,454股

增加至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3,705,992,464股。

除上文所披露及尚餘之可換股債券與購股權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截至

本公告日為止，本集團並無債務證券或其他資本工具。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告，收購（「收購事項」）Union Grace Holdings

Limited（「Union Grace」）連同其全資附屬公司中聚雷天能源技術有限公司（「中聚

雷天（香港）」，連同Union Grace統稱為「目標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

日完成。中聚雷天（香港）已獲授予獨家權利使用與鋰電池產品有關之專利。收購

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之通函。

除收購目標集團外，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附

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種類之資產抵押，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聘有39名僱員（二零零九年：23名僱員），

及於中國聘有19名僱員（二零零九年：無）。期內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及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約為5,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5,200,000港元）。薪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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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乃經參考市場狀況及員工個人表現而釐定。本集團參與香港之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及中國之國家管理退休金計劃。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作為其董事及合資格

僱員之福利。

資本承擔

本集團資本承擔之詳情載於本公告第18頁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4內。

集團前景及未來計劃

本集團為內地首屈一指的鋰離子電池生產商，產品擁有領先的專利技術，獲得眾

多內地及海外客戶的垂青，其中客戶包括德國Stromos及Smiles AG、意大利Tazzari

GL S.p.a、美國Tennant Company，以及中國陸地方舟及綠源電動車等。本公司計

劃與下游企業增強技術合作，製造出性能更優越的產品，扶持下游企業，刺激它

們業務增長，從而帶動本集團的電池銷量。

今年五月三日，本公司在股東通函中的「業務計劃」部分提及，建議於中國江蘇省

建立電池生產基地，三年內電池年產能力達到14.4億安培小時。本集團會繼續按

照計劃進行調查及研究，尋找適合建立大型生產基地的地點，盡快提升產能，利

用專利技術的優勢提高於電動車用電池及儲能電池這兩個潛力龐大市場的佔有率。

本公司作為一家高科技專業電池公司，十分了解保持技術領先的重要性。本集團

將會繼續致力於研發，現階段與多間大學進行技術訊息交流及學術討論，以開發

儲電及電動汽車之解決方案及新科技為目標，進一步提升電池的重量及體積單位

能量密度，令電池更輕巧且具更高儲電量，擴大本集團電池產品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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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有守則

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自古川令治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辭任為本公司之主席後，本公司並無主

席。此構成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至A.2.3條。本公司正物色合適人選填補主

席一職之空缺，並將於落實新委任時刊發公告。

本公司之副主席及行政總裁由不同人士擔任。副主席鍾馨稼先生連同本公司其他

董事一同考慮可影響本集團運作之重大事宜。行政總裁苗振國則主要負責本集團

業務營運之日常管理工作。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本公司並無

主席，因此未能遵守該項守則條文。然而，執行董事苗振國已根據本公司之公司

細則擔任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主席。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證券守則」），其內容主要按照上市規則

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編製。證券守

則已採納一套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

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及證券守則內所規定之準則。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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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或出

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聚雷天電池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苗振國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鍾馨稼先生（副主席兼技術總監）、苗振國先生（行政總

裁兼營運總裁）及盧永逸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育棠先生、費大雄先生及謝錦阜先生。

網址： http://www.thunder-sky.com.hk


